
■ 公 告

内蒙古讯风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张玉荣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

议一案（呼赛劳仲字［2026］第59号），在开
庭当日，你单位未委托代理人参加庭审，本
委予以缺席审理，并于2026年3月2日作出

《仲裁裁决书》（呼赛劳仲字［2026］第 59
号），裁决你单位支付张玉荣 2025年 3月 1
日至 5月 21日期间的工资：玖仟玖佰柒拾
伍元（9975元）。该裁决作出后，本委采取
直接送达和上门送达方式无效后。根据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
规定，本委采取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6年3月4日

■ 公 告

张 玉 清 （ 身 份 证 号 码 ：
15020319700504151X）：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鸿鑫伟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委托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答辩书、反请求申
请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托书、
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举证通知书、仲裁风
险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指）定仲裁
员声明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15日内，逾
期本会将依法指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并于
公告送达届满后的第20日上午9时20分（遇
节假日、公休日顺延）在乌海仲裁委员会开
庭（地址：乌海市海勃湾区海拉北路49号，联
系电话0473-2999565）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决，并于开庭后第15日到本委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乌海仲裁委员会
2026年3月4日

■ 遗失声明

内蒙古琨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公章
丢失，印章编号：1501050070806，声明作
废。

本人刘志尧，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不慎遗失
警官证（警号：014116）。自本声明登报之
日起，该警官证正式作废，其法律效力终
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冒用此证件从事任何
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冒用者
自行承担，与本人及所在单位无关。特此
声明。

2026年3月4日

■ 公 告

内蒙古讯风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云文君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

议一案（呼赛劳仲字［2026］第58号），在开
庭当日，你单位未委托代理人参加庭审，本
委予以缺席审理，并于2026年3月2日作出

《仲裁裁决书》（呼赛劳仲字［2026］第 58
号），裁决你单位支付云文君 2025年 3月 1
日至 5 月 25 日期间的工资：玖仟叁佰元
（9300元）。该裁决作出后，本委采取直接
送达和上门送达方式无效后。根据《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
本委采取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6年3月4日

■ 公 告

呼和浩特市美特好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郭建强（回劳人仲字〔2026〕

75号）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因与你单

位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6年4
月 23日下午 2时 30分在本委仲裁庭（呼和
浩特市回民区政府二号楼二楼220室）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
后的 20 日之内，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申请人具体仲裁请求事项为：

郭建强（回劳人仲字〔2026〕75 号）：1.
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25
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的伤残津贴
（月工资2270元×12个月=33240元）；2.请
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应为申请人缴纳2025
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的各项社会
保险。

特此公告
回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6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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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企业名称
包头市兆

泰实业有

限公司

整体资产（元）

0

本金（元）

0

利息（元）

0

垫付费用（元）

0

保证人 抵质押物/抵债资产债权请求权
该实物资产位于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德盛

苑商业街内，房产面积共计 1300.66 平方

米，用途为商业，以物抵债金额已全部冲减

备注

抵债金额：

7，940，000.00

一、债权转让通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商资产”）与鄂尔多斯市亿嵘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亿嵘工程公司”）于2025年11月

18 日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浙商资产将其对

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

主债权、从权利及其项下全部权利、权益以及由

此衍生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亿嵘工程公

司。亿嵘工程公司已支付完毕全部债权转让价

款，依法取得标的债权所有权，为标的债权的合

法权利人。浙商资产作为资产转让方、亿嵘工程

公司作为资产受让方依法联合通知该等资产有

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资产已转

让的事实。

二、资产催收公告

亿嵘工程公司作为作为浙商资产上述不良

资产的合法受让人，已依法取得上述债权，现依法

向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进行催收，请各债

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和

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清算义务人，自本

公告刊发之日起，向亿嵘工程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转让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山南印中心2号

楼101室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15354879866

受让人：鄂尔多斯市亿嵘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铜川

镇捷通五金机电城B座2号楼419号

联系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1754893840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亿嵘工程有限公司

2026年3月4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
鄂尔多斯市亿嵘工程有限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5年6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2025年第27批次公告明细
为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征收工作公开、公平、公正，现将呼和浩特市再生水水质提标工程

项目涉及批次的相关补偿费用明细进行公示。

迁坟补偿明细表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姓名
赵拉小

陈 利

王计威

尚建平

许文华

身份证号 数量（座）
2

4

1

1

1

名称
坟帐

坟帐

坟帐

坟帐

坟头

金额（元）
60，000.00

120，000.00

30，000.00

30，000.00

20，000.00

260，000.00

地上物补偿明细
序号

1

2

合计

补偿人姓名

赵云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

镇班定营村村民委员会

评估单位
内蒙古中评信房地产资源

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内蒙古中评信房地产资源

资产评估测绘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号
内中评信评报资字【2025】第

109号
内中评信评报资字【2025】第

110号

金额（元）

787，23.00

199，60.00

987，83.00

房屋附属设施补偿明细
序号

1

合计

补偿人姓名
内蒙古百联伟业

商贸有限公司

评估单位
内蒙古中泰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内蒙古中泰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号
内中泰评信评报字【2025】第009号

内中泰评信评报字【2025】第008号

金额（元）
644，463.00

157，742.00
802，205.00

2021年第30批次公告明细
迁坟补偿明细表

序号
1

合 计

姓名
王占勇

身份证号 数量（座）
8

补偿标准
5000元/座

名称
坟帐

金额（元）
40，000.00
40，000.00

房屋附属设施补偿明细
序号
1
合计

补偿人姓名
内蒙古百联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评估单位
内蒙古科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号
内科伟评【2017】第090号

金额（元）
2，032，792.20
2，032，792.20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